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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污单位概况

（一）排污单位基本情况介绍

1、基本情况

山西山阴宝山腰寨煤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地理位置：山阴县马营乡腰寨村西南 0.5km处

占地面积：6.6898km2

职工总数：350人

行业类别：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锅炉

主要产品名称：原煤

生产规模：年产原煤 120万吨

设计生产能力：年产原煤 120万吨

实际生产能力：年产原煤 120万吨

2、环保手续履行情况

山西山阴宝山腰寨煤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年 12月。1993年

4 月山西省卫生厅卫生监督所（原山西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

所）编制完成了《朔州市山阴县腰寨煤矿接替井 45万吨/年工程环境

影响报告书》，朔州市环境保护局于 1993年 7月 27日以“朔环管字

[1993]8号”文出具了“关于对《山阴县腰寨煤矿接替井 45万吨/年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技术审查的意见”；2012年 6月，山西清泽阳光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山西山阴宝山腰寨煤业有限公司 120

万 t/a 矿井兼并重组整合项目变更环境影响报告》，2012 年 7月 18

日，山西省环境保护厅以晋环函[2012]1495号文下发了“关于《山西

山阴宝山腰寨煤业有限公司 120万 t/a矿井兼并重组整合项目变更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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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影响报告》的批复”，该项目于 2016年 11月 30日完成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朔州市环境保护局以朔环函（2016）120号文予以验收批复。

现阶段我单位该项目主体工程及环保设施均正常运行。

（二）生产工艺简述

（1）主井生产系统

主井输送机来煤，入筛输送机送入双层圆振动筛，将原煤分为

三级，大块入人工手选带式输送机，拣矸后输送机送入块煤筒仓；

混末煤由混末煤入筛输送机送入筛分间双层振动筛，将混末煤分为

三级，中块由中块输送机送入块煤筒仓，小块及混末煤由上仓输送

机送入混末煤筒仓，仓下定量装车给料机装汽车外运。

（2）副井生产系统

副斜井提升采用单钩串车提升方式，担负矿井提升矸石、升降

设备、材料及最大件等辅助提升任务。设备型号为 JK-3.0/31.5型单

滚筒提升机。

（3）矸石系统

矿井煤厚大，井下巷道多为全煤巷。掘进矸石产率为 1%，合

12000t/a；手选矸石产率为 2%，合 24000t/a；总计 3%，合 36000t/a，

矸石送指定矸石场进行填埋。

（4）辅助设施

主要的辅助设施有矿井机电设备修理间、矿井坑木加工房、综

采设备库及维修间。矿井建设机修车间主要担负矿井上、下采掘运

等设备的中、小型修理任务。矿井建设坑木加工房配MJ316型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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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锯机 1台，配MJ109型木工圆锯 1台，M1L0L-405型移动式截锯

1台及相应的维修工具。

（5）黄泥灌浆系统

黄泥灌浆站设在风井附近。为全矿灌浆服务，灌浆方法采用随

采随灌，即随采煤工作面推进的同时向采空区灌注泥浆。在灌浆工

作中，灌浆与回采保持有适当距离，以免灌浆影响回采工作。黄泥

灌浆站用水来源于处理后的生活污水和矿井水。目前矿井水处理站

到黄泥灌浆站的管道已铺设。处理后的生活污水通过罐车送到黄泥

灌浆站。

生产工艺流程图及产排污环节见图 1-1.

图 1-1 生产工艺流程图及产污节点

（三）污染物产生、治理和排放情况

1、废气

我单位的主要大气污染物为原煤仓、块煤筒仓储存原煤时产生

的无组织颗粒物；带式输送机在输送过程中产生的无组织颗粒物；



4

矸石场的无组织颗粒物、二氧化硫；双层圆形振动筛产生的颗粒物；

锅炉产生的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汞及其化合物、林格曼

黑度。我单位废气产生、治理和排放情况详见表 1-1。
表 1-1 废气产排污节点、污染物及治理设施信息表

生产设施名

称

对应产污

环节名称
污染物种类

排放形

式

污染治理措

施

有组织

排放口

编号

有组织

排放口

名称

排气筒

高度

排放口

类型

原煤仓

储存系

统无组

织排放

颗粒物
无组

织

安装机械排

风及瓦斯监

控装置

/ / / /

块煤筒仓

储存系

统无组

织排放

颗粒物
无组

织

安装机械排

风及瓦斯监

控装置

/ / / /

双层圆振

动筛

筛分工

序废气
颗粒物

有组

织
袋式除尘器 DA001

筛分

废气

排放

口

15m
一般

排放

口

带式输送

机

物料输

送无组

织排放

颗粒物
无组

织

输送走廊全

封闭
/ / / /

12t/h锅炉 烟气

颗粒物、二氧

化硫、氮氧化

物、汞及其化

合物、烟气黑

度

有组

织

SNCR脱硝+
袋式除尘器+
湿法脱硫

DA002

12t/h
锅炉

烟气

排放

口

45m
主要

排放

口

燃料煤库

储存系

统无组

织排放

颗粒物
无组

织
全封闭 / / / /

炉渣库

储存系

统无组

织排放

颗粒物
无组

织
全封闭 / / / /

矸石场

矸石场

无组织

排放

颗粒物、二氧

化硫

无组

织

不在大风天

气作业，作业

时洒水降尘，

严格按照规

范分层填埋，

防止矸石自

燃

/ / / /

2、废水

我单位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锅炉排水和矿井水。矿井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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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混凝、沉淀、过滤、消毒处理后全部回用于井下洒水、黄泥灌浆

用水；生活污水采用生物接触氧化工艺+活性炭深度处理，处理后全

部复用于地面降尘、绿化洒水和黄泥灌浆。废水产排污节点、污染

物及污染治理情况详见表 1-2。
表 1-2 废水类别、污染物及治理设施信息表

废水类

别
污染物种类 污染治理措施

排放去

向

排放规

律

排放口

编号

排放口

类型

矿井水

化学需氧量,pH值,
悬浮物,石油类,硫化

物,总砷,六价铬

经混凝、沉淀、

过滤、消毒处理

后全部回用于井

下洒水、黄泥灌

浆用水

不外排 / / /

生活污

水

化学需氧量,pH值,
五日生化需氧量,悬
浮物,氨氮（NH3-N）,

动植物油

采用生物接触氧

化工艺+活性炭

深度处理，处理

后全部复用于地

面降尘、绿化洒

水和黄泥灌浆

不外排 / / /

初期雨

水
化学需氧量,悬浮物

一级处理-沉淀

后用于绿化及降

尘洒水

不外排 / / /

生产废

水-锅炉

排污水

溶解性总固体,pH

值,化学需氧量

清净下水，用于

厂区洒水抑尘
不外排 / / /

3、固体废物

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理处置信息详见表 1-3。
表 1-3 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理处置信息表

类型 产污环节 固废名称
产生量

（t/a） 处理处置方式

一般工业

固废

污染防治单元 脱硫灰渣 60 脱硫渣送指定矸石场进行填埋；

热力生产单元 炉渣 1305 送至煤矿配套矸石场填埋

井下生产系统 矸石 36000 送至煤矿配套的矸石场填埋

废水治理单元
矿井水处理

站的污泥
102 与原煤一起出售

废水治理单元
生活污水处

理站污泥
10

集中收集后，由山阴县环卫处统

一处理

危险废物 固废治理单元 废机油 0.3
送至有山西晋北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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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噪声

我单位主要产噪声设备有风机房的轴流风机、压风机房的压风

机和锅炉房的鼓引风机、泵类等。采取建筑隔声、基础减震、加装

消声器等降噪措施。噪声经过厂房的屏蔽，室外噪声强度可以大大

降低，该厂区面积相对较大，厂区有围墙与外界相隔，噪声经过空

气吸收、绿化带吸收、厂房屏蔽和围墙的隔音以后，可有效降低噪

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可使厂界噪声达到相应标准要求。我单位噪

声设备源及治理措施信息详见表 1-4。
表 1-4 主要噪声设备源及治理措施信息表

噪声源位置 噪声源 排放特性 控制措施

筛分破碎车间

原煤分级筛 连续
设备设设减振基础，车间采用隔声

门窗

块煤破碎机 连续
设备设设减振基础，车间采用隔声

门窗

各类水泵房

生活污水处理站 连续
设置在地下或室内，并采取减振措

施
矿井水处理站水

泵
连续

设置在地下或室内，并采取减振措

施

空压机房 压缩机 连续
采取室内布置、减振基础和隔声措

施

通风机 对旋轴流风机 连续
风机安装扩散塔和消声器，电机设

减振基础

进风井空气加

热室
空气加热机组 连续

风机设减振基础，加热室采用隔声

门窗

5、变更情况

本项目的工程性质、规模、主要建设内容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但有部分工程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主要变更内容有以下几方

面：

1）锅炉型号变化

环评要求：锅炉房内设 6t的节能环保煤粉蒸汽锅炉 2台，2t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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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锅炉 1台，型号分别为 CWNS6-1.25-AII型和 DZL2-1.25-AⅡ。

实际建设：新建锅炉房 1座，内设 12t的散煤蒸汽锅炉 1台。

变更说明：与环评要求锅炉对比，不会增加污染物的排放量，

且不属于重大变动，山阴县环境保护局于 2019年 1月 11日以“山环

函[2019]1号”文对山西山阴宝山腰寨煤业有限公司拆除 2台 6吨燃煤

采暖锅炉替换安装 1台 12吨燃煤采暖锅炉予以批复。

2）脱硫除尘器处理工艺变化

环评要求：燃烧低硫煤，DZL2-1.25-AⅡ锅炉安装高效湿法脱硫

除尘器，除尘效率≥95%，脱硫效率≥60%；CWNS6-1.25-AII安装布

袋除尘器+双碱法脱硫除尘器，除尘效率≥99.9%，脱硫效率≥82%；

实际建设：锅炉房锅炉配套安装布袋除尘器+双碱脱硫除尘器+

脱硝设施。

变更说明：变更后对烟尘的去除效率有所提高，改善了周围大

气环境，属于环保设施优化，不属于重大变动。

3）储煤系统变化

环评要求：设Ф25×30筒仓一座，容积 10000m3，储量 13500t。

然后经仓下给煤机由皮带送配套坑口洗煤厂洗选；

实际建设：本项目原煤储存通过新建的两座Ф18×32原煤仓（总

储量 14000）t和一座Ф12×25块煤仓（储量 3000t）；需要洗选时通

过汽车送至距离本项目 500m处的山阴伟业煤业有限公司。

变更说明：由于工业场地地势原因，产出的煤先储存在两座

Ф18×32原煤仓和一座Ф12×25块煤仓，需要洗选时通过汽车送至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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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本项目 500m处的山阴伟业煤业有限公司，不增加污染物的排放，

不属于重大变动。

二、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开展情况简介

（一）编制依据

1、依据《2020年度朔州市重点排污单位名录》，我单位属非重

点排污单位；依据《固定污染源排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

我单位属于简化管理；依据现有已核发的排污许可证，我为重点管

理。

2、我单位依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819-2017）、《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火力发电及锅炉》

（HJ820-2017）等文件编制了我单位 2021年自行监测方案。

（二）监测手段和开展方式

1、自行监测手段：手工监测。

废气：筛分废气排放口的颗粒物；12t/h锅炉烟气排放口的颗粒

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汞及其化合物、烟气黑度；矸石场界的

颗粒物、二氧化硫；工业场地厂界的颗粒物、二氧化硫。

噪声：工业场地厂界噪声，矸石场界的噪声。

地下水：pH值、总硬度、氟化物、氨氮、NO3-N、NO2-N、细

菌总数、总大肠菌群、砷、Fe、Mn、Hg、硫酸盐、耗氧量（CODMn）。

2、开展方式：委托监测。

我单位所有污染物的监测均为委托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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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测内容

（一）废气监测

1、废气监测内容

根据环评报告及环评批复的相关内容，具体监测项目及监测频

次见表 3-1。
表 3-1 废气污染源手工监测内容一览表

2、废气监测点位示意图

废气监测点位示意见图 3-1、3-2、3-3、3-4。

序

号

污染源

类型

污染

源名

称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

次

样品个

数
测试要求

排放方

式和排

放去向

1 固定源

废气

双层

圆形

振动

筛

筛分废气排

放口上
颗粒物 1次/年

非连续

采样至

少 3个

同步记录

工况、生产

负荷、烟气

参数等

集中排

放，环

境空气

2 固定源

废气

12t/h
锅炉

锅炉烟气排

放口上

颗粒物、二

氧化硫、氮

氧化物、汞

及其化合

物、烟气黑

度

1次/月
非连续

采样至

少 3个

同步记录

工况、生产

负荷、烟气

参数等

集中排

放，环

境空气

3 无组织

废气

矸石

场界

矸石场界外

上风向 1个
参照点下风

向 4个监测

控点

颗粒物、二

氧化硫
1次/季

非连续

采样至

少 4个

同步记录

风

速、风向、

气温、气压

等

无组织

排放，

环境空

气

4 无组织

废气
厂界

厂界外上风

向 1个参照

点下风向 4
个监测控点

颗粒物、二

氧化硫
1次/季

非连续

采样至

少 4个

同步记录

风

速、风向、

气温、气压

等

无组织

排放，

环境空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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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布袋除尘器出口监测点位图

图 3-2 12t/h 锅炉烟气排放口监测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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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矸石场界无组织监测点位示意图

图 3-4 厂界无组织监测点位示意图

3、废气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

有组织污染物排放和无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的监测方法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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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情况见表 3-2。
表 3-2 废气污染物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一览表

序

号

监测

项目
采样方法及依据

样品

保存

方法

分析方法及依据 检出限

仪器设备

名称和型

号

备

注

1 颗粒

物

《固定源废气监测

技术规

范》( HJ/T
397-2007)

避光

保存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

测定 重量法
HJ836-2017

固定污染源 排

气中颗粒物测定

与气态污染物采

样方法 GB/T
16157-1996

1.0mg/m3

智能烟尘

（气）测

试仪
FY-YQ201

以

委

托

监

测

报

告

为

准

2 二氧

化硫

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

定 定电位电解

法 HJ/T 57-2000

15 mg/m3

FY-YQ201
智能烟尘

（气）测

试仪

3 氮氧

化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HJ
693-2014

3 mg/m3

FY-YQ201
智能烟尘

（气）测

试仪

4
汞及

其化

合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汞的测定冷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法

(暂行)
HJ543-2009

0.0025
mg/m3

空气/智能

TSP综合

采样器

5 烟气

黑度

固定污染源排放

烟气黑度的测定

林格曼烟气黑度

图法 HJ/T
398-2007

-- 林格曼黑

度计

6

颗粒

物

（无

组织）

《大气污染物无组

织排放监测技术导

则》

（HJ/T55—2000）

环境空气 总悬

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5432-1995

0.001mg/m3

FY-DQ101
大气颗粒

物综合采

样器（三

路）

7

二氧

化硫

（无

组织）

环境空气 二氧

化硫的测定 甲

醛吸收-副玫瑰

苯胺分光光度法
HJ 482-2009

0.004
mg/m3

大气与颗

粒物组合

采样器

（二）废水监测

我单位废水均不外排，无废水监测项目。

（三）厂界噪声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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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厂界噪声监测内容

厂界噪声监测内容见表 3-3。
表 3-3 厂界噪声监测内容一览表

点位布设
监测项

目

监测

频次
监测方法及依据

方法检出

限

仪器设备

名称和型

号

备注

工业场地

厂界四周

共布设 4个
噪声点

Leq（A）

每季度一

次（昼、

夜各一

次）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 5测

量方法

35dB（A）
HS6288E
多功能噪

声分析仪 以委托

监测报

告为准矸石场界

四周共布

设 4个噪声

Leq（A）

每季度一

次（昼、

夜各一

次）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 5测

量方法

35dB（A）
HS6288E
多功能噪

声分析仪

2、监测点位示意图

噪声监测点位示意见图 3-6、3-7。

图 3-6 矸石场界噪声监测布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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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工业场地厂界噪声监测布点示意图

（四）排污单位周边环境质量监测

1、监测内容

表 3-5 排污单位周边环境质量监测内容一览表

监测类

别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测试要求

地下水

1#本矿水井监测点

pH值、总硬度、氟化

物、氨氮、NO3-N、
NO2-N、细菌总数、总

大肠菌群、砷、Fe、Mn、
Hg、硫酸盐、耗氧量

（CODMn）共 14项

水质：1次/年

同步记录井

深、水位埋

深，调查所属

含水层等2#腰寨村监测点

2、监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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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地下水监测布点示意图

3、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

表 3-7 排污单位周边环境质量监测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一览表

序

号

监测

类别
监测项目

采样方法

及依据

样品保

存方法
分析方法及依据

监测仪器名称

和型号

备

注

1
地下

水

pH值

《地下水

环境监测

技术规范》

（HJ/T
164-2004）

原样

《玻璃电极法生活

饮用水标准检验方

法感官性状和物理

指标》

（GB/T
5750.4-2006）

PH计

Starter2100
以

委

托

监

测

报

告

为

准

总硬度 原样

《乙二胺四乙酸二

钠滴定法生活饮用

水标准检验方法感

官性状和物理指

标》（GB/T
5750.4-2006）

滴定管

氟化物 原样

《离子选择电极法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

验方法 无机非金

属指标》（GB/T
5750.5-2006）

离子活度计

PXS-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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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

原样，

或硫

酸，

pH≤2

《纳氏试剂分光光

度法 生活饮用水

标准检验方法 无

机非金属指标》

（GB/T
5750.5-2006）

紫外可见分光

光度计 752型

NO3-N

原样，

或硫

酸，

pH≤2，
4℃冷

藏

《紫外分光光度法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

验方法 无机非金

属指标》（GB/T
5750.5-2006）

紫外可见分光

光度计 752型

细菌总数 原样

《平皿计数法 生

活饮用水标准检验

方法 微生物指标》

（GB/T
5750.12-2006）

菌落计数器

NO2-N

原样，

或硫

酸，

pH≤2，
4℃冷

藏

《重氮偶合分光光

度法 生活饮用水

标准检验方法 无

机非金属指标》

（GB/T
5750.5-2006）

紫外可见分光

光度计 752型

总大肠菌群 原样

《多管发酵法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

验方法 微生物指

标》（GB/T
5750.12-2006）

电热恒温培养

箱

HHB11.420-BS

砷 原样

《氢化物原子荧光

法 生活饮用水标

准检验方法 金属

指标》（GB/T
5750.6-2006)

全自动双道原

子荧光光度计

AFS-230E

Fe 原样

《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法 生活饮用水

标准检验方法 金

属指标》（GB/T
5750.6-2006)

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计

WFX-120A

Hg
硝酸，

pH≤2

《原子荧光法 生

活饮用水标准检验

方法 金属指标》

（GB/T
5750.6-2006)

全自动双道原

子荧光光度计

AFS-23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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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
硝酸，

pH≤2

《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法 生活饮用水

标准检验方法 金

属指标》（GB/T
5750.6-2006)

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计

WFX-120A

硫酸盐

原样，

或硫

酸，

pH≤2，
4℃冷

藏

《铬酸钡分光光度

法（热法） 生活

饮用水标准检验方

法 无机非金属指

标》（GB/T
5750.5-2006）

紫外可见分光

光度计 752型

耗氧量

(CODMn)

原样，

或硫

酸，

pH≤2

《酸性高锰酸钾滴

定法和碱性高锰酸

钾滴定法 生活饮

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有机物综合指标》

（GB/T
5750.7-2006）

滴定管 25mL

四、自行监测质量控制

我单位已建立自行监测质量管理制度，以确保按照相关技术规

范要求做好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工作。已委托取得检验检测资

质的社会环境监测单位代为开展自行监测的手工监测部分，并对社

会环境监测单位的资质进行了严格确认，对社会环境监测单位的现

场监测工作进行全程监督，并留存监督证据。以下为质量保证措施：

（一）手工监测质量保证

1、监测机构和人员要求：

2、监测分析方法要求：采用国家标准方法、行业标准方法或国

家生态环境部推荐方法。

3、仪器要求：所有监测仪器、量具均经过质检部门检定合格并

在有效期内使用，按规范定期校准。

4、废气监测要求：按照《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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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T397-2007）、《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HJ/T373-2007）和《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T55-2000）等相关标准及规范的要求进行，按规范要求每次监

测增加空白样、平行样、加标回收或质控样等质控措施。

5、水质监测分析要求：水样的采集、运输、保存、实验室分析

和数据处理按照《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91.-2020）、《污

水监测技术规范》（2020年 3月 24日开始实施）、《地下水环境监

测技术规范》（HJ/T164-2004）和《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

控制技术规范》（HJ/T343-2007）等相关标准及规范的要求进行，按

规范要求每次监测增加空白样、平行样、加标回收或质控样等质控

措施。

6、噪声监测要求：布点、测量、气象条件按照《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的要求进行，声级计在测量前、后必须在测量现

场进行声学校准。

7、记录报告要求：现场监测和实验室分析原始记录应详细、准

确、不得随意涂改。监测数据和报告经“三校”“三审”。

五、执行标准

执行标准见表 5-1。

表 5-1 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

污染源

类型
序号

污染源名

称
标准名称 监测项目 标准限值 确定依据

固定源

废气
1

筛分废气

排放口

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

标准 GB 20426-2006
颗粒物 80mg/Nm³

环评中要求的执

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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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2t/h锅炉

烟气排放

口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

（DB14/1929-2019）

颗粒物 20mg/Nm³

山西省地方标准

二氧化硫 100mg/Nm³
氮氧化物 150mg/Nm³

汞及其化合物 0.05mg/Nm³
烟气黑度 1级

无组织

废气

1 矸石场界
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

标准 GB 20426-2006
颗粒物 1.0mg/Nm³

/
二氧化硫 0.4mg/Nm³

2 厂界
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

标准 GB 20426-2006
颗粒物 1.0mg/Nm³ 环评中要求的执

行标准二氧化硫 0.4mg/Nm³

厂界噪

声

1 厂界

1#~4#点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2类
标准

昼间 60dB(A)
环评中要求的执

行标准
夜间 50dB(A)

2 矸石场界

1#~4#点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2类
标准

昼间 60dB(A)
/

夜间 50dB(A)

地下水 1 /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
Ⅲ类水质标准

pH值 6.5~8.5

/

总硬度 450mg/L
氟化物 250mg/L
氨氮 0.5mg/L
NO3-N 20mg/L

细菌总数 100mg/L
NO2-N 1.00mg/L

总大肠菌群 3mg/L
砷 0.01mg/L
Fe 0.3mg/L
Hg 0.001mg/L
Mn 0.1mg/L

硫酸盐 250mg/L
耗氧量

(CODMn) 3.0mg/L

六、委托监测情况

我单位目前不具备手工监测的能力，将委托社会第三方有资质

的监测机构进行监测。

七、信息记录和报告

（一）信息记录

1、手工监测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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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样记录：采样日期、采样时间、采样点位、混合取样的

样品数量、采样器名称、采样人姓名等。

（2）样品保存和交接：样品保存方式、样品传输交接记录。

（3）样品分析记录：分析日期、样品处理方式、分析方法、质

控措施、分析结果、分析人姓名等。

（4）质控记录：质控结果报告单。

2、生产和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

记录监测期间排污单位及各主要生产设施运行状况（包括停机、

启动情况）、产品产量、主要原辅料使用量、取水量、主要燃料消

耗量、燃料主要成分、污染治理设施主要运行状态参数、污染治理

主要药剂消耗情况等。日常生产中上述信息也需整理成台账保存备

查。

3、固体废物（危险废物）产生与处理状况

记录监测期间各类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产生量、综合利用量、

处置量、贮存量、倾倒丢弃量，危险废物还应详细记录其具体去向。

（二）信息报告

排污单位应编写自行监测年度报告，年度报告至少应包含以下

内容：

1、监测方案的调整变化情况及变更原因；

2、排污单位及各主要生产设施全年运行天数，各监测点、各监

测指标全年监测次数、超标情况、浓度分布情况；

3、按要求开展的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状况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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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行监测开展的其他情况说明；

5、排污单位实现达标排放所采取的主要措施。

（三）应急报告

1、监测结果出现超标时，对超标的项目增加监测频次，并检查

超标原因；

2、若短期内无法实现稳定达标排放的，应向朔州市生态环境局

提交事故事故分析报告，说明事故原因，采取减轻或防止污染污染

的措施，以及今后的预防及改进措施。若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

事件，排放的污水可能危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运行的，

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消除危害，并及时向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和生态环

境部门等有关部门报告。

八、自行监测信息公开

（一）公开方式

1、我单位将按要求及时在《朔州市排污单位自行监测信息实时

发布平台》填报自行监测数据等信息，并向社会公开。

2、我单位通过在厂内公告栏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自行监测信

息。

（二）公开内容

1、基础信息：排污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所属行业、地理位

置、生产周期、联系方式、委托监测机构名称等；

2、自行监测方案（排污单位基础信息、自行监测内容如有变更，

应重新编制自行监测方案，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并重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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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行监测结果：全部监测点位、监测时间、污染物种类及浓

度、标准限值、达标情况、超标倍数、污染物排放方式及排放去向；

4、未开展自行监测的原因；

5、自行监测年度报告；

6、其他需要公布的内容。

（三）公布时限

1、排污单位基础信息与自行监测方案一同公布。

2、手工监测数据于每次监测完成后的次日公开，公开日期不跨

越监测周期；

3、2022年 1月底前公布 2021年度自行监测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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